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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作为系列标准的第 1 部分，重点规定统领性、基础性和通用性要求，不对特定场景下的

详细技术指标、专项运行程序、测试方法和专门处置流程作具体规定。相关内容由后续分部分标准

或配套文件进一步明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中国AOPA）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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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活动持续发展，其与有人驾驶航空器在机场、起降场及相关空域中的

协同运行需求日益增加。为统一适用边界、基本原则、职责分工和通用管理要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可实施的协同运行基本框架，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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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有人驾驶航空器协同运行通用要求

第 1 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有人驾驶航空器协同运行的基本要求，包括一般要求、通信要

求、导航要求、监视要求、气象要求、航空情报要求、协同运行要求、应急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在通航机场运行的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有人驾驶航空器的协同运行管理，起降场可

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large unmanned aircraft

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50千克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3.2

协同运行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有人驾驶航空器同时在同一空域内的运行。

4 一般要求

4.1 航空器要求

参与协同运行的有人驾驶航空器和大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符合国家民航主管部门规定的适航

和运行安全要求，并具备满足协同运行所需的基本运行能力。

4.2 通航机场要求

开展协同运行的机场应具备相应的运行管理能力和基础保障条件，能够对不同类型航空器的运行活

动实施统一协调和安全管理。

4.3 空域要求

协同运行应在依法批准和明确管理的空域内实施，相关空域范围、使用条件和运行限制应清晰明确。

4.4 人员要求

参与协同运行的航空器驾驶员或无人机操控员应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认可的有效资质，并熟悉协同

运行程序与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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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运营人要求

参与协同运行的航空器运营人应依法取得相应运营资格，建立与协同运行相适应的运行管理和安全

管理机制。

5 通信、导航、监视、气象、航空情报要求

5.1 通信要求

协同运行期间，应建立有效的通信协调机制，确保相关运行单位和人员之间通信畅通。

5.2 导航要求

协同运行所依赖的导航设施和服务，应满足运行安全需要，并保持正常运行状态。

5.3 监视要求

协同运行过程中，应具备对航空器运行状态进行监视的能力，确保运行态势可控。

5.4 气象要求

协同运行期间，机场气象满足对应航空器的气象要求，确保飞行员或无人机操控员能够正常操作航

空器。

5.5 航空情报要求

航空情报应与通用航空和运输航空协同。

6 协同运行要求

6.1 协同运行活动应在统一组织和协调下实施，明确运行规则、运行程序和安全边界；

6.2 协同运行过程中，应合理安排不同类型航空器的运行次序和间隔，防止运行冲突，保障飞行安全

和运行秩序；

6.3 协同运行的具体运行程序和技术要求，可在配套标准、实施细则或运行手册中另行规定。

7 应急措施

7.1 应建立与协同运行相适应的应急处置机制，明确应急响应职责和处置原则；

7.2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应优先保障有人驾驶航空器的运行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和降低运行风

险；

7.3 协同运行相关的具体应急处置要求，可在后续专项标准或管理文件中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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